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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113年第6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 上午10時30分整 

貳、地點：新北市政府18樓第1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主任委員純敬 紀錄：劉秉宜 

肆、出席委員：張能政、莊濰銓、連琳育、陳穎貞、蔡仁捷、汪禮

國、唐美芝、陳柏君、洪勝雄 

請假委員：邱副主任委員敬斌、楊松齡、郭國任、劉維真、謝靜

琪 

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。 

陸、報告113年第5次會議執行情形：備查。 

柒、評議提案及決議： 

案號 1 類 別 地   價 
提 案 

單 位 
地政局 

案由 
為內政部辦理「新北市土城司法園區區段徵收案」，因 R5街廓重新規劃，

致 R5-1~R5-3等7個區塊區段徵收後地價異動，爰提請重新評議。 

說明 一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5條規定辦理。 
二、建請依本案區段徵收地價評議說明書所載「評估單價」通過。 

決議 本案經出席委員全數同意，於報告書補充區塊圖劃設說明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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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2 類 別 地   價 
提 案 

單 位 
地政局 

案由 
為「橫溪成福1號（3K+091~3K+236）改善工程」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前經評

定後，因工程範圍調整致被徵收宗地面積變動一案，提請報告。 

說明 

一、本案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前經本市113年2月2日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

會113年第1次會議評議通過，因本案後續有調整工程範圍，致徵收宗

地面積增減。 

二、原報告書○○區○、○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○、○平方公尺，更正後

面積分別為○、○平方公尺。 

三、前揭兩筆地號土地徵收補償市價，經檢視不影響原計算結果，○○區

○○段○地號擬維持每平方公尺○元，○○段○地號擬維持每平方公

尺○元。 

決議 本案經出席委員全數同意照案通過。 

捌、散會：上午10時45分 


